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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配股申请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宜华生活”或“公司”）配

股的申请已于 2018 年 5 月 3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完成封卷。2018 年 6 月 4 日，公司根据 2017 年度和 2018 年第一季度财

务数据更新了配股说明书等申报文件，并报送会后事项核查意见。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收到贵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1313 号）。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根据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更

新了配股说明书等申报文件，并报送会后事项核查意见。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议案》以及《关于

授权两位董事签署配股章程和代表公司办理配股章程香港认可/注册有关事宜的

议案》；上述《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议

案》已经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宜华生活

本次配股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

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15 号文”）、《关

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

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5 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

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 号文”）等相关文

件的要求以及贵会跨年财务审核的相关要求，对发行人跨年财务审核相关事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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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作说明和承诺如下。 

其中： 

1、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宜华生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2、本核查意见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跨年财务审核事项 

（一）业绩预告 

根据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48,177.48 万元至 55,705.2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9,572.10 万元

至 27,099.84 万元，同比减少 26.00%到 36.0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089.73 万元至 53,180.4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7,726.82 万元至 24,817.55 万元，同比减少 25.00%至 35.00%。其中，非经常性

损益金额为 2,087.75 万元至 2,524.76 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

例为 4.33%至 4.53%，影响较小。 

（二）发行人在符合发行条件方面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1、历史盈利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 

（1）2018 年三季度业绩同比变化情况 

2018 年 1-9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560,754.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23.55%。 

单位：万元  

期间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560,754.74 551,993.94 1.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80.72 69,433.30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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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经营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公司主要从事家具和木地板等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导产

品包括实木家具、软体家具及实木地板等产品系列。受中国传统节假日以及国外

圣诞节等因素影响，通常第一季度属于家具的销售淡季，下半年属于家具的销售

旺季，故公司经营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单位：万元  

主营营业收

入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第一季度 144,657.67 130,060.09 16.21 81,600.09 14.32 

第二季度 211,640.60 202,044.06 25.19 142,733.23 25.04 

第三季度 204,456.47 219,889.79 27.41 150,939.91 26.48 

第四季度 不适用 250,162.44 31.19 194,743.65 34.16 

合计 不适用 802,156.37 100.00 570,016.88 100.00 

（3）是否存在大额资产减值风险（商誉、应收账款、存货等） 

①商誉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商誉为 49,419.85 万元，主要系公司 2016 年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华达利形成的商誉。第一个业绩承诺财务期间（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和第二个业绩承诺财务期间（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华达利超额完成承诺业绩。2018 年下半年，华达利经营稳定，未

来整合效益及国内软体家具市场发展机遇等因素可以保证其盈利能力保持持续

增长，因此收购华达利形成的商誉不存在资产减值迹象。 

②应收账款 

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为国外客户未结算的货款，其中主要欠款客户为公司的

长期合作客户，上述客户信用良好，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应收账款不存

在大额资产减值迹象。 

③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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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及库存商品构成，报告期内存货占流动资产、总资

产的比例及存货周转率总体趋势均较平稳，主要原材料及产成品存货的库存年限

在一年以内，原材料及产成品存货周转总体情况良好，因此存货不存在大额资产

减值迹象。 

④固定资产 

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由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构成，公司固定资产使用状

况良好，因此固定资产不存在大额资产减值迹象。 

⑤无形资产 

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系由土地使用权及专利权构成，公司生产经营政策，未

发生影响生产经营的重大事项，因此无形资产不存在大额资产减值迹象。 

（4）第四季度是否发生对经营和业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2018 年第四季度，由于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公司的经营和

业绩受到外部环境的一定程度的影响。 

2018 年 9 月 24 日，美国政府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

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关税清单，涉及地板及其他板材、家具及其

配件和床垫及床品几大品类，涵盖我国大部分对美出口家居品类。受美国加征关

税的影响，公司家具产品在美国市场价格优势会受到影响，虽然近年来公司积极

开拓欧洲及国内市场，公司对美出口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逐步降低（预计

2018 年占比 30%左右），但中美贸易战仍然会对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

绩均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告和公告，取得并分析了公司报告期

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构成及明细情况，对公司管理层、财务部门

和审计机构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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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8 年 1-9 月，受到直接材料成本及人工成本上涨、财务费用上升及中美

贸易摩擦的影响，公司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期出现一定幅度的下

滑。 

②公司所处的家具制造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③公司不存在大额资产减值风险。 

④2018 年第四季度，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尽管公司对美出

口收入占比逐步降低以及公司内销收入大幅提升，但中美贸易摩擦仍然会对公司

2018 年全年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2、现金分红比例 

公司已出具《关于 2018 年度现金分红的承诺函》，承诺将根据《宜华生活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制定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以确保持

续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 

根据 2018 年业绩预告，公司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48,177.48 万元至 55,705.22 万元。假设 2018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则最近三年具体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8,155.79 8,155.79 4,817.75 - 5,570.52（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944.00 75,277.32 48,177.48- 55,705.22 

现金分红额/当年净利润 11.50% 10.83% 10.00%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 21,129.33 - 21,882.10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64,799.60 - 67,308.85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32.51% -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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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 年现金分红系根据公司发布的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及分红规划确定，最终分红比例及金额

以公司公告为准。 

公司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为 32.51%至 32.61%，超过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本次配

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现金分红的条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 2018 年业绩预告及 2018 年现金分红承诺，发

行人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8,177.48 万至 55,705.22 万元，发

行人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为 21,129.33万元至 21,882.10万元，占最近三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2.51%至 32.61%，超过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因此公司仍然符合配股适用的发行条件。 

（三）跨年财务审核的信息披露要求 

1、业绩变化情况 

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预计）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2018 年（预计） 46,089.73 至 53,180.46 

2017 年 70,907.28 

2018 年较 2017 年增幅 -25.00% 至 -35.00% 

注：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系根据公司发布的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2018 年全年预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较 2017 年下

降 25.00%至 35.00%。公司业绩下降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公司外销

收入同比下降、国内原材料和人工费用上涨及内销收入占比提升拉低了综合毛利

率、以及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 

（1）受外部环境影响，公司的外销收入同比下降 

公司的产品以出口为主，2017 年公司外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4.06%；

2018 年 1-9 月，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受美国市场的不利影响，2018 年 1-9 月公

司的外销收入为 331,717.65 万元，外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至 59.16%。 

（2）国内原材料和人工费用上涨导致产品毛利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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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公司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57.45%、59.30%，从而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 

（3）内销工程和渠道类收入占比提升导致综合毛利率降低 

为了应对外销风险，公司大力发展内销业务，深耕国内市场，2018 年 1-9

月公司的内销收入为 229,037.09 万元，超过 2017 年全年内销收入合计。2018 年

公司通过对接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大型渠道类客户进入工程和渠道类市场，迅速

提高家具和地板产品的销售量，提高在境内家具和地板市场的市场占有率，2018

年公司来源于上述市场的销售收入预计达到内销收入的 50%。由于工程和渠道类

市场的采购量较大，家具和地板产品的毛利率低于经销渠道，从而拉低了公司综

合毛利率。 

（4）融资成本上升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 

随着国内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政策大力推进，美联储加息次数逐渐增

多，我国多次通过提高逆回购利率等形式进行“结构性加息”，导致市场利率上

调，从而导致公司融资成本持续增加。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公司的财务

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17%及 5.48%。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由于 2016 年及 2017 年发行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9,226.55 万元和 70,907.28 万元，根据

2018 年业绩预告，发行人预计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 46,089.73 万元至 53,180.46 万元，公司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发行条件。 

2、配股说明书补充披露 

发行人在配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具体内容如

下： 

“六、关于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事项 

本公司 2018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9年 4月 27日。根据 2018年业绩

预告，预计 2018 年全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46,089.73万元至 53,180.46 万元，2018年度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根据业绩预告及目前情况所作的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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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本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相关数

据仍然符合本次配股的发行条件。 

七、关于 2018 年度业绩下降的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 46,089.73 万元到 53,180.4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约

17,726.82万元至 24,817.55 万元，同比减少 25.00%至 35.00%。 

业绩下降主要原因包括受外部环境影响，公司的外销收入同比下降，国内原

材料和人工费用上涨以及内销收入占比提升导致产品毛利率降低，融资成本上升

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 

（四）标的资产审计和评估更新事项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收购资产的情形。 

（五）业绩承诺的预计实现情况 

2016 年 9 月，公司完成对华达利国际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利”）

100%的股权收购。本次收购交易对方承诺华达利第一个财务期间（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第二个财务期间（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和第三个财务期间（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实现经审计

的税后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00 万美元、2,750 万美元、3,025 万美元。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宜华生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目标资产第一个财务期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

（广会专字[2017]G17002720275 号），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期间

华达利实现税后合并净利润 3,449.24 万美元，超过承诺的 2,500 万美元。业绩承

诺方已实现第一个业绩承诺期间（即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

业绩承诺。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宜华生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目标资产第二个财务期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

（广会专字[2018]G18001290415 号），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期间



 

9 

 

华达利实现税后合并净利润 2,885.38 万美元，超过承诺的 2,750 万美元。业绩承

诺方已实现第二个业绩承诺期间（即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

业绩承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达利在第一个业绩承诺财务期间和第二个业绩承

诺财务期间超额完成承诺业绩，目前经营情况良好，预期未来整合效益及国内软

体家具市场发展机遇等因素可以保证其盈利能力保持持续增长。 

（六）新增或拟新增财务性投资、类金融业务或新增投入额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0 元。公司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均为用于降低公司经营出口业务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与银行签订的远

期结售汇合同，不以获取短期投资回报为目的。自本次次配股董事会决议日前六

个月起至今，公司未新增其他类型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别 82,749.42 万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系公司投资参股了行业内的 Meilele Inc（美乐乐）、青岛

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有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东莞市多维尚书家居

有限公司。 

自本次次配股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持有上述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司未新增其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借予他人款项 

自本次配股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借予他人款项的

情况。 

4、委托理财 

自本次配股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委托理财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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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

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也未新增财务性投资。 

二、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经营业绩可能同比下降超过 30%的核查意见 

（一）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发审会前

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本次配股已于 2018 年 5 月 3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根

据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 46,089.73 万元到 53,180.46 万元，同比减少 25.00%至 35.00%。本次业

绩下降的原因主要原因之一系受外部环境影响导致公司的外销收入同比下降。考

虑到公司业务模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已在《配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

示”进行了风险提示，相关风险披露如下： 

“四、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 

（1）对海外市场依存度较高的风险 

目前，公司的产品以出口为主，外销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了 70%。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低经济增长、低贸易增长及高债务的态势，全球经济态势

短期内复苏依旧乏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5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1%，较 2014 年下降 0.3%。如果未来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发生进一步不利变化，

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下滑、消费者

在家具产品上的消费开支减少，很可能会导致客户对公司的产品需求下降，进而

对公司的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2）海外市场贸易政策变化风险 

由于国内家具的性价比较高，近年来国内众多家具企业纷纷抢占海外市场，

与进口国家具企业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导致进口国逐步提高了对我国家具产品的

贸易壁垒。其次，2016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开始掀起反全球化浪潮，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限制正在不断增加。未来，如果公司的主要出口国家或

地区提高对我国家具产品进口的贸易壁垒或限制，或在环保、技术指标、产品认

证、质量标准等方面设置更高壁垒，这将对公司产品出口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11 

 

公司业绩下降主要受中美贸易战等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影响，此种情形在发

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公司在发审会前已经对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充分提

示。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将对

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公司属于家具行业龙头企业，经营稳定，中美贸易战对公司影响有限 

公司属于家具制造行业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等指标均位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前列。2018 年 1-9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560,754.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公司经营状况稳定。2018 年 1-9 月公

司来自于美国市场的收入占比约为 30%，且报告期内来自于美国市场的收入占比

逐步下降，故公司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有限。 

公司净利润下降主要是受外部环境不利变化的暂时性影响，同行业上市公司

中，梦百合主营记忆绵床垫、枕头及其他家居制品的出口业务，受中美贸易战等

外部环境影响，2018 年 1-9 月梦百合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3.84%。 

由于家具产品是市场刚性需求，公司家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强，随着外部

环境的改善，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预期稳定回升。 

2、短期内美国客户对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根据 UN Comtrade 统计数据，2017 年度美国进口家具及配件总金额为 1,265

亿元，其中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为 53%，因此美国市场对我国依赖程度较

强。其次，我国在原材料、产业链配套、人工成本、政府政策等方面具备较强的

比较优势，双方之间长期形成的互补关系在短期之内很难被加征关税等因素打

破，美国客户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大量且具备价格竞争优势的替代产能。 

3、中美贸易战形势逐渐明朗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上，中美领导人成功会晤并

取得重大共识，美国推迟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期限，将针

对中国 2000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从 10%提高至 25%的时间改为 2019 年 3 月 2

日午夜 12 时零 1 分。目前，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工作组在北京与中

方工作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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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将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减少美国市场波动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 

近年来，公司内销收入规模和占比迅速提升，发力国内市场，2018 年 1-9

月，公司的内销收入为 229,037.09 万元，较 2017 年 1-9 月的 151,881.16 万元同

比上升 50.80%。公司与保利地产、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地产商及其旗下工程公司形成稳

定合作关系，随着合作项目的执行落地，公司的内销收入规模和占比将逐步上升。 

公司在 2016 年完成对软体家具企业华达利的收购，华达利拥有国际知名的

品牌优势和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未来将充分发挥与公司的协同效应。其中，华

达利的主要销售区域为欧洲地区，华达利的家具品牌在英国市场具有较高的美誉

度。公司将充分利用华达利在欧洲地区的销售网络优势，充分挖掘欧洲市场需求，

进一步渗透欧洲市场。 

长期来看，公司将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减少美国市场的收入占比，

减少美国市场波动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 

综上所述，2018 年度业绩下降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

影响。 

（三）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配

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议案》。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67,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降低公司的

财务风险，2018 年度业绩变化对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发审会前已在《配股说明书》进行风险提

示，发行人受中美贸易战等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影响在发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

公司属于家具行业龙头企业，经营稳定，外部环境变化对公司影响有限；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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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客户对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中美贸易战形势逐渐明朗；公司将大力发

展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减少美国市场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此，2018 年

度业绩下降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本次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2018 年业绩下降对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重大不

利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可能同比下降可能超过 30%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

碍。 

三、发行人调整本次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 

（一）调整本次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具体内容 

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已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议案》。 

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变化情况，结合当前监管政策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

整 2017 年度配股的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 

1、调整配股定价依据： 

调整前： 

“（1）配股价格不低于发行时公司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值，上述每股净资

产值以公司审计机构审计后确定的数据为准； 

（2）参照发行时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市盈率状况及公司发展需要； 

（3）遵循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 

现调整为： 

“（1）参照发行时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市盈率状况及公司发展需要； 

（2）遵循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 

2、调整配股募集资金的总额与用途： 

调整前： 

“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5,7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14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75,750 万元将用于偿还公司

有息债务；其余资金在综合考虑自身的资金状况的情况下，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有息债务的实际到期日通过自筹资金先

行偿还，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现调整为： 

“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7,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有息债务的实际到期日通过自筹资金先

行偿还，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关于调整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核查意见 

2019 年 1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议案》。 

因此，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调整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具有合

理的背景原因，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对本次配股发行条件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调整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已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四、信息披露情况 

（一）关于跨年财务审核的信息披露情况 

关于 2018 年业绩预告内容的信息披露情况参考本核查意见之“一、跨年财

务审核事项”之“（三）跨年财务审核的信息披露要求”之“2、配股说明书补充

披露”。 

发行人出具的《关于 2018 年度现金分红的承诺函》内容已在配股说明书等

申报文件中进行更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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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之“跨年后发行人本次发行仍符合发行条

件”中补充披露。 

（二）关于调整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定价依据、募集资金总额与用途的议案》内

容已在配股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进行更新和补充。 

（三）关于 2018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索引式披露 

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配股说明书已

对发行人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索引式披露。 

五、其他会后事项 

保荐机构经对其他会后事项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财务报告已经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广会审字[2016]G15042120012、广会审字

[2017]G17002720018、广会审字[2018]G18001290010 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2、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情形。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

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

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

生未在申报的配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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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核查，本次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签

字保荐代表人、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没有进行盈利预测，盈利状况良好。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

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13、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

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

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其他影响配股

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 

19、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新股产生实

质性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自前次报送核查意见之日（2018 年 9 月 28 日）

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发行人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

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本次

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配股的各项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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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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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配股申请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  科                  袁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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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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